調查報告(公布版)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悉，民眾109年11月間於超商消費時，遭店員指控竊取兩包各25元的奶茶包，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後提起公訴，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證據不足判決該民眾無罪。嗣檢察官提起上訴，最終歷經4年，由臺灣高等法院以相同理由維持無罪判決。本案自偵查迄判決確定，疑耗費大量司法資源，且超商店長疑並無提起刑事告訴之意。究本案檢察官之處置是否妥適？偵審流程有無須檢討之處？均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調查意見
緣楊姓女被告(下稱楊女)於民國(下同)109年11月間進入桃園市蘆竹區某超商內，涉嫌竊取架上每包價格新臺幣(下同) 25元之奶茶包，值班王姓女店員(下稱王女)於警詢時稱楊女拿取1包，呂姓女店長(下稱呂女)於警詢時稱「數量不清楚，大約1、2包」，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下稱蘆竹分局)於109年12月9日將楊女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辦，而刑事案件報告書之犯罪事實記載為2包。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4月20日傳訊楊女未到，遂於110年6月1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犯罪事實亦記載為2包。嗣經桃園地院改行通常程序審理後，於113年3月19日判決[footnoteRef:1]楊女無罪。又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於113年9月11日判決[footnoteRef:2]駁回上訴，並指摘承辦檢察官在楊女於偵訊時未到庭的情況下，即遽爾對本件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尚有疑義的案件提起公訴，以致龐大司法資源的浪費，及一審公訴檢察官未再積極舉證楊女確有竊盜犯行，亦猶如例行公事般地提起本件上訴，核有不當等情。究本案檢察官之處置是否妥適？偵審流程有無須檢討之處？均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案經法務部[footnoteRef:3]、高院[footnoteRef:4]及桃園地檢署[footnoteRef:5]函送相關卷證及說明資料，嗣分別於114年7月4日及14日詢問該案提起上訴之劉檢察官及偵查之康檢察官，又於114年8月8日詢問法務部檢察司張司長等人，業經調查完畢，綜整調查意見如下： [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緝字第64號判決。]  [2: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14號判決。]  [3:  法務部113年12月10日法檢字第11300635740號函。]  [4: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10月23日院高文簡字第1130039625號函。]  [5: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3月3日桃檢亮唐114調2字第1149024700號函。] 

[bookmark: _Hlk200036748]楊女曾於某超商內拿取貨架上之奶茶包1包至店內休息區，至離店前未放回原位或結帳之事實，有監視器影像擷圖及證人供述為憑，經蘆竹分局移請桃園地檢署偵辦後，檢察官傳喚楊女未到庭，經綜合全卷認楊女涉犯竊盜罪嫌已堪認定，逕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固非無據。惟案經桃園地院審理後認為無法排除奶茶包已因故掉落在店內某處，且楊女在店內神色自若，與行竊者被發現行竊時通常會有慌張、掩飾之情狀有異等為由，而判無罪，嗣經高院判決駁回桃園地檢署之上訴，維持原審判決。對於檢察官或法官涉及認事用法等偵查或審判核心事項，本院予以尊重，惟蘆竹分局及桃園地檢署認定楊女竊取奶茶包2包之犯罪事實，業經桃園地院及高院判決指摘錯誤，併予敘明。
楊女拿取店內奶茶包1包而未放回原位或結帳之事實，有監視器影像擷圖及證人供述為憑：
監視器影像擷圖：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
店長呂女於109年11月12日警詢時表示：
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左右，我們超商店員看見一位女性客人拿走飲水機旁的奶茶包，之後店員請我查看監視器，發現奶茶包遭竊，遭竊走的奶茶包數量不清楚，大約1、2包。
提供監視器影像給警方。
店員王女於109年11月18日警詢時表示：
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在超商上班時，看見一位女性客人拿走熱水機旁奶茶包1包，之後那名女子要走出去門市時我有叫她，並詢問她是否有拿奶茶包，她說她有放回去並拿包包給我看，我當下目視包包裡面沒有看見奶茶包，那名女子也有翻動裡面物品，我也沒看到，我怕誤會就讓她離開。
事後我請店長查看監視器，發現商品於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遭竊。
楊女於109年11月21日警詢時否認有竊取奶茶包，並表示有將奶茶包放回去：
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許，於桃園市蘆竹區某超商先看一下要買什麼，看買的東西要多少錢，再決定要買什麼，最後我忘記有沒有買東西，但我沒有拿走奶茶包，就離開了。
我把1包奶茶包拿去機器(Life-ET)旁邊的位子上，看商品的價錢、會員跟集點的優惠，確定我何時可以用點數或會員優惠購買，就把物品放回去，我沒有拿奶茶包。
門市人員說有看到我拿奶茶包，沒看到我結帳，我就說我拿回去放了，就拿我的包包給門市人員看，門市人員有稍微翻了一下，都沒看到奶茶包，我才離開。
警察詢問竊取奶茶包作何用途、動機、目前放置於何處，楊女3度表示我沒有拿奶茶包。
經蘆竹分局移請桃園地檢署偵辦後，檢察官傳喚楊女未到庭，經綜合全卷認楊女涉犯竊盜罪嫌已堪認定，逕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蘆竹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犯嫌楊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徒步至桃園市蘆竹區某超商，徒手竊取放置於店內飲水機旁之奶茶包2包，得手後旋即將奶茶包夾帶至手中之物品內，以躲避當日店員王女之看管，隨後徒步離開店內，嗣經店長呂女發現，至該分局大竹派出所報案。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110年4月20日傳喚楊女未到庭後，未再次傳喚或拘提楊女出庭，隨即於110年6月1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證據：
犯罪事實：被告楊女於109年11月12日11時4分許，至桃園市蘆竹區某超商，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竊取店內飲水機旁之奶茶包2包得手。
證據：被告楊女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呂女及王女於警詢時之證述；警製之刑案現場照片2張及監視器翻拍照片10張。
桃園地院審理後認為無法排除奶茶包已因故掉落在店內某處，且楊女在店內神色自若，與行竊者被發現行竊時通常會有慌張、掩飾之情狀有異等為由，而判無罪：
楊女於桃園地院法官多次訊問時均否認竊盜犯行，並表示店員王女有搜包包，沒有找到奶茶包，而監視器確實沒有拍到其有將奶茶包放回去，但無法確定放在哪裡等語：
[bookmark: _Hlk205909159]楊女於111年8月17日審訊時表示：店員王女有搜我的包包，沒有找到奶茶包。我就敢給她看了，我沒有必要藏在包包夾層不給她看。
楊女於111年12月3日審訊時表示：我經傳喚未遵期到庭，因為沒有收到通知書。當下店員已經有檢查我的包包，她確實沒有搜到奶茶包2包，我否認犯罪。
[bookmark: _Hlk205909756]楊女於112年1月12日審訊時表示：有給店員檢查包包，她檢查包包沒有東西，我才離開。店員證稱她只有大略看一下包包裡面的大空間而沒有就包包的每一個夾層檢查，她如果說要檢查這麼細的話，我也會給她看，奶茶包也不小，如果她要看的話，也不會說看不到。
[bookmark: _Hlk205909263][bookmark: _Hlk205909333]楊女於112年11月8日審訊時表示：我否認犯罪，監視器畫面確實有拍到我拿西雅圖奶茶包，但沒有看到我拿回去，我要離開時店員有叫我，我說我放回去了，我讓她檢查包包，我才離開的。我拿了奶茶包以後去座位區，我在那邊對網購的商品比價，當下不只拿奶茶包，還有拿超商其他東西，我當時有做要網購的筆記，我記得我走的時候我有把奶茶包放回去，因為攝影機確實沒有拍到我放回去，我也懷疑到底把奶茶包放哪裡，但店員有檢查我包包，確實沒有，我也真的不能確定我放哪裡。
楊女於112年11月13日審訊時表示：我否認犯罪，我要離開時包包有給店員檢查，確實沒有搜到奶茶包才離開的，我並沒有偷竊，監視器沒有拍到我放回去，但我沒有拿走，我不知道把奶茶包放到超商的哪個位置。
楊女於113年1月10日審訊時表示：我否認犯行，我真的有給店員檢查包包，她也確實有檢查過，是在我離開後他們清點發現少了1包，為什麼又說我拿了2包。我拿奶茶包到休息區，用手機拍照，奶茶包的包裝數量記錄在筆記本上。我有拿冰到櫃檯結帳才吃冰的，吃完冰有拿去垃圾桶丟。後來奶茶包放在哪裡，我真的忘記了，但我也沒有帶走，我有給店員檢查我的包包，我有看監視器確實沒有將奶茶包放回去，但我在超商吃東西也有拿去結帳。
桃園地院法官基於以下理由判決楊女無罪：
楊女有於前揭時地，從店內架上拿取奶茶包，且離開時並未就奶茶包進行結帳等情，為楊女所不否認，並據證人呂女警詢、王女警詢及於該院審理證述明確；復有刑案現場照片、該院勘驗筆錄等件為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依證人王女證稱：當天我在店內看到楊女從架上拿取1包奶茶包放在手上，再去拿冰棒拆開紙盒，就到休息區，此時未注意到她手上有無拿奶茶包，後來楊女有主動結帳冰棒的價錢。當楊女要離開時，我就叫住她，並告知有看到她拿奶茶包，她表示未拿奶茶包，並說背包讓我看，我有稍微查看她的背包，並未看到奶茶包，所以就讓她離開。當天未看到楊女有將奶茶包放入背包或身上衣物口袋內，亦未注意楊女的衣物有無口袋，且未發現楊女身上衣物有藏匿物品之異常情形，但後來我與店長查看自楊女拿奶茶包起至其離開止的監視錄影畫面，發現她並未將奶茶包放回架上或放在其他位置，清點架上奶茶包數量則少1包，不記得楊女拆開冰棒後，有無將包裝盒丟在垃圾桶，並未檢查楊女走過的區域、翻找過的商品位置或垃圾桶內有無奶茶包等語，僅能證明楊女所不否認曾於前揭時地拿取奶茶包之事實，至證人陳稱監視錄影畫面未拍攝到楊女有將奶茶包放回架上或放在其他位置，且清點架上奶茶包數量少1包等語，亦僅能證明楊女並未將其所拿取的奶茶包放回原架位上，仍不得逕以證人此供述內容，遽認楊女有竊取該奶茶包。
而審酌當楊女要離開店內，證人王女叫住楊女及質疑其未就奶茶包為結帳時，楊女立即返回店內與店員確認相關情事，且主動表示可檢視其背包等語，另楊女拿取冰棒仍有主動結帳，並在店內各處及休息區逗留、食用冰棒等情，實與行竊者於行竊後急於離開現場，且當被發現竊盜行為時，通常會有慌張、掩飾之情狀及舉止有異，自無從僅憑證人上開證述內容，逕認楊女有本件竊盜行為。
另楊女拿取奶茶包後，至其離開店面之期間，尚有在店內其他區域走動、逗留、結帳、食用冰棒，且證人在楊女離開後，並未檢查楊女走過、翻找過商品之區域或垃圾桶內有無奶茶包等節，亦經證人王女供述，自無法完全排除在此期間，楊女所拿取之奶茶包已因故掉落在店內某處，並非楊女所竊走。且經該院勘驗店內監視錄影畫面結果略以：楊女站在放置奶茶包的架位處時，其右手持有紙張，並似乎有將奶茶包壓在紙張下方後，往櫃檯右側休息區走，繼而單獨坐在休息區的椅子，後來離開往櫃檯走時，右手仍持有紙張，最後楊女走出店內門口要離開時，證人王女將楊女叫回，質疑有看到楊女拿奶茶包未結帳，楊女則否認等情，足見楊女當時右手持有紙張，核與楊女供稱其有在從事團購，故將奶茶包拿至休息區，以紙本筆記紀錄包裝數量進行比價等語相符。
[bookmark: _Hlk200027989]又當證人質疑楊女未結帳時，楊女立即返回店內之奶茶包架位處，與證人確認相關情事乙節，亦有監視器擷取畫面可憑，益徵楊女確與行竊者被發現行竊時，通常會有慌張、掩飾之情狀有異。又上開監視錄影畫面，僅是店內3個方向之視角，當楊女在店內挑選其他架上商品、走動及坐在休息區時，仍有許多死角無法顯示在監視器錄影畫面，而奶茶包已有可能因故掉落店內某處，自無法僅憑監視錄影畫面，並未拍攝到楊女有將奶茶包放回架子乙節，即逕認楊女有本件犯行。
嗣經高院判決認定檢察官所提各項事證，並無法證明楊女於前述時間、地點有竊取超商店內奶茶包的事實而駁回桃園地檢署之上訴，維持原審判決：
楊女於高院法官訊問時仍表示店員王女有搜包包，沒有找到奶茶包，也沒有在店內把奶茶包沖泡喝完等語：
楊女於113年6月25日審訊時表示：監視器沒有拍到我有把奶茶包放回去。如果我有喝奶茶包，一定是要在那邊沖泡。我離開時也有給店員檢查包包，我確實沒有偷竊。
楊女於113年8月28日審訊時表示：原審已經判我無罪了，不知道為何還要上訴。店員王女所述為真，我確實有給她檢查包包，店長呂女所述很奇怪，她自己說盤點少1包，卻來告我少2包。本案是奶茶包粉，我沒有杯子，沒有熱水，根本不可能在店內喝掉。對於檢察官認定的犯罪事實，沒有這件事。
高院法官基於以下理由判決楊女無罪：
就不爭執事項及證人的證詞，僅能證明楊女有於前述時間、地點拿取奶茶包1包，監視器影像畫面並未拍攝到楊女有將奶茶包放回架上或放在其他位置，且清點架上奶茶包數量少1包等事實，偵查檢察官所指楊女有拿走2包奶茶包一事，即非有據；縱使楊女確實未將奶茶包放回架上，楊女既然有拿取冰棒主動結帳、在店內各處及休息區逗留、食用冰棒，甚至在被王女叫住並質疑她未就奶茶包為結帳時，楊女立即返回店內與店員確認相關情事，且主動表示可檢視她的背包，核與行竊者於行竊後急於離開現場，當被發現竊盜行為時通常會有慌張、掩飾的情狀及舉止等情，迥然有別。是以，王女的證詞是否足以證明楊女事發當時確實有竊取奶茶包1包的犯行，即有疑義。
經原審勘驗超商店內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事發當時楊女既然有拿取奶茶包壓在紙張下方，並往櫃檯右側休息區走，則楊女辯稱她在從事團購，才將奶茶包拿至休息區，以紙本筆記記錄包裝數量進行比價等語，即非全然無據。再者，楊女自拿取奶茶包到走至超商門口準備離去前，時間長達13分鐘左右。又當王女質疑楊女未結帳時，楊女立即返回店內的奶茶包架位處，與王女確認等情，亦有監視器影像擷圖可佐，由此可見楊女的行止坦蕩蕩，毫無慌張、掩飾的情況。何況該超商的監視器影像畫面僅是店內3個方向的視角，當楊女在店內挑選其他架上商品、走動及坐在休息區時，仍有許多死角無法顯示在監視器影像畫面內，且王女證稱當時並未檢查楊女走過的區域、翻找過的商品位置或垃圾桶內有無奶茶包等情，自不能排除該奶茶包可能因故掉落該超商店內某處。是以，自不能因監視器錄影畫面並未拍攝到楊女有將奶茶包放回架子，即逕認楊女有檢察官所指的犯行。
對於檢察官或法官涉及認事用法等偵查或審判核心事項，本院予以尊重：
檢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同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序，兩者具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外，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亦應同受保障。上述人員之職權，既應獨立行使，自必須在免於外力干涉下獨立判斷。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本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為司法院釋字第325號解釋所揭示。
本案檢察官與法官對於楊女拿取超商內貨架上之奶茶包1包至離店前未將奶茶包放回原位或結帳之事實，雖有不同之認知及判斷，惟刑事訴訟制度既設計檢察官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後移送法院審理，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下，檢察官或法官適用法律之見解，本院應予尊重。
蘆竹分局及桃園地檢署認定楊女竊取奶茶包2包之犯罪事實，業經桃園地院及高院判決指摘錯誤：
蘆竹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及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認定之犯罪事實皆記載為「奶茶包2包」，惟據監視器畫面及店員王女之證述，可知實際上應為「奶茶包1包」。
桃園地院判決指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指楊女係竊取2包奶茶包，惟依上開證人所述，楊女於前揭時地係拿取1包，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楊女有本件犯行之事實已非無疑」。高院判決指出「就不爭執事項及證人的證詞，僅能證明楊女有於前述時間、地點拿取奶茶包1包，且清點架上奶茶包數量少1包等事實，偵查檢察官所指楊女有拿走2包奶茶包一事，即非有據」、「店長呂女於警詢時，已表示被竊數量不清楚，大約1、2包，而現場目擊者即店員王女於警詢時證稱楊女當時拿走奶茶包1包，應以王女的證詞較具有可信度」，足證蘆竹分局及桃園地檢署在認定犯罪事實時，有欠精確。
綜上，對於檢察官或法官涉及認事用法等偵查或審判核心事項，本院予以尊重，惟蘆竹分局及桃園地檢署認定楊女竊取奶茶包2包之犯罪事實，業經桃園地院及高院判決指摘錯誤，併予敘明。
[bookmark: _Hlk206506137]本案楊女僅涉嫌是否竊取價格25元的奶茶包1包，惟警詢、偵查、審判前後歷時將近4年，高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14號判決呼籲「檢察官應勇於承擔並善用法律賦予的裁量權限，該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時就應積極作為，不應上訴時就不該上訴」等語，經法務部統計各地方檢察署110年至114年6月間，依職權不起訴案件占比僅1.4%，且檢察官於詢問時表示希望能界定微罪不舉的金額，為使司法資源有效運用並節省司法成本，建請法務部研議訂定相關指引或標準，促使檢察官對於情節甚輕微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本於職權為不起訴處分。
高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14號判決呼籲檢察官應勇於承擔並善用法律賦予的裁量權限；法官亦應精進審判品質，以提振司法公信：
立法者基於起訴法定原則，雖然明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的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反之，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的事證，判斷不可能為有罪的判決時，縱使被告的犯罪事實依一般生活經驗認為有可疑之處，但無足夠的犯罪嫌疑時，檢察官只能繼續偵查，或於合乎不起訴要件時為不起訴處分，不能遽然提起公訴。為使司法資源有效運用，填補被害人的損害、有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再社會化及犯罪的特別預防等目的，即便檢察官依偵查結果認為有足夠犯罪嫌疑的案件，立法者仍定有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253條相對不起訴與第253條之1緩起訴的相關規定，賦予檢察官微罪不舉或緩起訴處分的裁量權限。檢察官既然選擇從事法治國的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的職位，應認知到檢察官獨立且公正地行使其專業職責時，享有極大的裁量權限，檢察權行使完全依憑其個人本於專業良知，自然應該勇於承擔，為所當為，以更細膩、具體、合理的方式實踐正義；而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對於檢察官職權行使享有監督權限的檢察首長(含其主任檢察官)，亦應統一其追訴政策，並確保各檢察官能妥適行使其裁量權限，如此方可貫徹立法意旨並保障人權，並節約訴訟資源，確保全體司法人員在合理負擔的勞動條件下有尊嚴的從事司法工作。又法官作為社會紛爭的裁斷者、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不只應致力於裁判結果的正確性，也應精進審判品質，從庭期安排、訴訟程序進行、訴訟指揮、證據調查、認事用法與裁判書類等力求完善，如此方能提振司法公信。
[bookmark: _Hlk200037597]本案從警察局調查、檢察官偵辦到法院審判的偵審流程可知，為了楊女是否竊取檢察官所指50元的奶茶包一事，因為楊女未遵期到庭，本件偵查、審判前後歷時超過3年半，原審不僅先後多次傳喚、拘提楊女，且對楊女通緝3次，甚至予以羈押，以致該院判決楊女無罪後，楊女還可以向國庫請求刑事補償。而撇開法院所付出的人力、資源不論，其間警察多次的拘提、查緝與解送楊女及製作警詢筆錄，檢察官的提起公訴、一審論告、提起上訴、二審論告、一審公設辯護人多次到庭辯護等等，在在都是司法資源的浪費。「實現正義是需要成本的」，為了檢察官所謂的「竊取50元之奶茶包」的正義，有必要進行本案的追訴？事實上，店長呂女於警詢時，已表示：「數量不清楚，大約1、2包。1包奶茶包25元，共損失50元左右」、「不用提告。我要提出民事求償」等語；而現場目擊者即店員王女於警詢時證稱楊女當時拿走奶茶包1包，應以王女的證詞較具有可信度，楊女僅竊取價格25元的奶茶包1包，且呂女並無提起刑事告訴之意，即便承辦檢察官認為楊女犯罪嫌疑重大，為使司法資源有效運用，亦應優先選擇依職權對楊女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詎承辦檢察官在楊女於偵訊時未到庭的情況下，即遽爾對本件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尚有疑義的案件提起公訴，以致不僅有前述龐大司法資源的浪費，以數千倍的經濟支出去追訴涉及25元的財產犯罪，且讓證人王女多次跑法院，甚至最後國家還要補償被告(至少應補償1萬8,000元)；而在歷年來司法統計均顯示各地檢署就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時，二審法院撤銷改判有罪的案件始終不超過20%的情況下，本件一審公訴檢察官未再積極舉證楊女確有竊盜犯行，亦猶如例行公事般地提起本件上訴，核有不當。
當臺灣司法一再宣稱「過勞司法」、「司法負擔過重」之時，由本案偵審流程在在顯示：許多的案件量負荷、工作負擔其實是司法人員自己製造出來的。這說明如何案件管理以有效運用司法資源(如各地檢署應設置上訴審查中心以減少浮濫上訴)、工作方法優化以減少工作量(如避免本件一審承審法官一再進行無謂的勘驗)、發展辦案技術與能量提升以減輕司法負擔(依刑訴法第306條規定，一審承審法官如認被告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於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時，本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而無庸一再大費周章的拘提、通緝被告)，是全體司法人員必須不斷努力的。
對於前揭高院判決所指摘本案檢察官之情事，本院請法務部及桃園地檢署函復說明，並詢問法務部代表及偵查與上訴之檢察官之意見：
法務部函復表示難認有濫權上訴之情事：
本件檢察官係以店內監視器畫面顯示楊女有在架上拿取奶茶包之情事，嗣後該奶茶包確實不翼而飛，且楊女亦無法交待該奶茶包之去向，應係楊女將該奶茶包食用完畢並予以丟棄為由提起上訴，檢察官實係就同一證據即該店內監視器畫面依其確信與原判決為不同之價值判斷，此本屬檢察官基於調查所得事證，就相關證據取捨及證明力判斷而認上訴與否之裁量權限，檢察官據以認事用法且已詳述上述理由，而非空泛無據，難認有濫權上訴之情事。
楊女於偵查中「不認罪」，檢察官自然無從對其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或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否則無異剝奪被告主張無罪之程序權利，況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第3點(四)規定「遇有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案件，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前，就緩起訴處分期間及指定被告遵守或履行刑訴法第253條之2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宜先徵詢告訴人或被害人之意見」，上開竊盜案件既然有被告未與告訴人或被害人達成和解之情形，在未徵得告訴人或被害人同意下，亦不宜任意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
高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14號刑事判決上訴駁回理由中任意指摘檢察官濫權上訴，浪費司法資源等情，顯然未考量上開法律規定之要件。
桃園地檢署函復表示承辦檢察官依卷內相關事證，決定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此為檢察官之裁量權限：
按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刑訴法第449條第l項定有明文，是依該規定檢察官於偵辦案件如「犯罪事實據現存證據已屬明確」或「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即得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經調閱系爭案件偵查卷宗後，可知本件被告楊女於警詢中固未自白，惟本件尚有證人呂女及王女於警詢時之證述、刑案現場照片及監視器影像畫面等證據在卷可資佐證，承辦檢察官依卷內相關事證，決定調查之範圍及方法，認無再行傳喚被告之必要，而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此為檢察官之裁量權限，依法並無違誤。
法務部代表於本院詢問時表示本案承辦檢察官均依相關規定辦理，應該尊重檢察官當時的判斷等意見：
就本案而言，事實上偵查階段並無耗費太多時間，反而是一審審理程序較長，被告未到庭，依刑訴法第306條規定，不待被告到庭陳述，法院也可以判無罪。
刑訴法第253條規定，對於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刑訴法第253條之1第1項規定，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為緩起訴處分。而刑法第57條規定包含「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被告認罪與否，核屬犯罪後之態度的範疇。此外，並應依「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所屬各署檢察官偵辦案件審慎起訴應行注意要點」第4點、第5點所定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審酌要點，該要點第4點第10款規定「自首或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或因而查獲其他共犯或重要物證」、第5點第5款規定「斟酌被告性格、品行、生活經歷，犯罪情狀及犯罪後之態度，認被告有再犯之虞或非受刑之執行不足收矯治之效」，均與被告自白與否之犯後態度攸關。此外，職權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均係以認定被告涉有犯罪為前提，於被告否認犯行時，若檢察官作成此類處分，依現行法制，被告並無提起救濟的途徑，恐有訴訟權保障不周之虞，然仍應依個案具體情形，妥適權衡被告程序權益與處分正當性。何況本案被害人主張民事損害賠償，倘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將導致被害人無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也損及被害人權益。
本案被告否認犯罪，亦未賠償被害人損害或與之成立和解，難認有悔悟表現。檢察官於偵查過程中，衡量本案犯罪情節、被告態度與前科紀錄，認本案不符合適用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處分之要件。惟考量被告所涉為微罪，侵害法益輕微，為兼顧司法資源有效運用及保障被告訴訟權益，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以期達成實質正義與程序經濟之平衡，均屬檢察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範圍，允宜尊重。
偵查之康檢察官於本院詢問時表示：
本案是竊盜案，有警詢、監視器錄影、照片，也經過桃園地檢署審查中心審查認為是事證相對明確，當時有傳被告但沒到庭，綜合全卷資料，被告確實有拿奶茶包沒放回去，店員也有證實，高院判決主要是認為店員有檢查背包沒看到奶茶包，且不具有實質違法性。不過不是因為商品25元就直接認為不具有實質違法性，因為被偷的商品是在超商裡面，在店員及店長的管領之下。實務上如果是拿一張衛生紙或放在街口的紙箱被拿走，比較會沒有實質違法性。
本案被告經傳喚並未到庭，但因她有毒品的前科，通常就不會再傳，依規定就直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如果被告有坦承犯罪也願意賠償，我會傳店長來問是否願意原諒被告，但被告未到庭，在警詢中也否認犯罪，就不會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
我當檢察官期間有為職權不起訴，通常是被告有坦承犯罪。刑訴法第253條雖未明定職權不起訴須坦承犯罪，但實務上會以認罪為前提，才會有「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的文字。如果是犯罪嫌疑不足，會依刑訴法第252條規定作成不起訴處分。
如果公訴檢察官認為應該上訴，就不會問原偵查檢察官之意見。
上訴之劉檢察官於本院詢問時表示：
當庭勘驗監視器光碟，有看到被告拿奶茶包，有在座位區吃冰棒，然後她就走出去，奶茶包就不見了。店員要被告給付奶茶包的錢，她說她沒有拿，店員有檢查她的包包，但沒有看到奶茶包，可是奶茶包確實不見，所以我認為被告有拿。
勘驗內容這麼明確，不知道為何被告不認罪，其實被告的吸毒前科蠻多的，可能怕又被關。
[bookmark: _Hlk206514322]經法務部統計各地方檢察署110年至114年6月間，依職權不起訴案件占比僅1.4%，且檢察官於詢問時表示希望能界定微罪不舉的金額：
法務部於本院詢問時表示：經統計各地方檢察署110年至114年6月，案件偵查終結總計2,873,194件，其中依職權不起訴處分有39,611件，占比1.4%。法務部曾召開會議討論將一定金額以下的財產犯罪改成告訴乃論，但經評估後認為不可行。
偵查之康檢察官於本院詢問時表示：這案子不像賄選案有明定30元[footnoteRef:6]的標準。 [6:  法務部90年10月8日法九十檢字第036885號函所列「賄選犯行表列」事項，於該「賄選犯行例舉」第貳項記載：「候選人分送之競選文宣，除現金或現金之替代品(如：電話卡、儲值卡、提單等)外，以介紹候選人為內容之單純文宣品，或以文宣附著於價值新臺幣30元以下之單純宣傳物品(如：原子筆、鑰匙圈、打火機、小型面紙包、家用農民歷、便帽等)，依當今社會大眾觀念，尚不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僅係候選人主觀上作為加深選民對其印象之用，尚難認涉有賄選罪嫌。」] 

上訴之劉檢察官於本院詢問時表示：本案奶茶包1包只有25元，這算是微罪，但實務上並沒有對於微罪不舉的範圍作出判決，所以希望上級審法院判決給出微罪不舉的具體數目。就本案而言，我覺得最好不要送到地檢署來，如小額案件能由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來處理較妥，不過需要修法。
從法務部之統計數據觀之，依職權不起訴案件占比確實較低，且檢察官建議能界定微罪不舉的金額，建請法務部研議如何促使檢察官對於情節甚輕微之案件勇於依職權不起訴，俾利司法資源有效運用並節省司法成本。 
綜上，高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14號判決之呼籲雖係個案承審法官於判決中附帶提出，惟如職司偵審工作之司法人員能加以正視及落實，對於改善司法過勞情形或有所助益。爰建請法務部研議訂定相關指引或標準，促使檢察官對於情節甚輕微之案件，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本於職權為不起訴處分，俾利司法資源有效運用並節省司法成本。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二及處理辦法修正後通過。
調查意見一，函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參考見復。
[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調查意見二，函請法務部參處見復。
[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遮蔽個資，對外公布。

調查委員：高涌誠
王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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